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关于转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营经济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通报（第三期）》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工商联、万盛经开区工商联，各商协会： 

按照全市政法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发展15条措施要求，市政法

机关与我会建立完善了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发布机制。其

中，市一中法院定期向我会通报了涉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提示涉诉法律风险点，增强了民营企业自我风险防控

能力，营造了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现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通报（第三期）》转发给你们，

请各区县工商联、商协会积极宣传，组织广大民营企业认真学习，

参考借鉴，防范风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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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的重要论述精神，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

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一中法院定期向重庆市工商业联合

会通报涉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充分发挥典

型案例的示范保障、风险提示作用。前两期发布后，取得不错

的社会反响和司法效果，增强了民营企业自我风险防控能力，

营造了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本期继续精选市一中法院审结的

5个相关典型案例，作为第三期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进

行通报，积极运用司法手段推动破解民营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进一步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充分发挥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功能，以及政府管理和服务

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作用，请市工商联组织学习，积极宣传，

参考借鉴，共同助力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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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运

营的“抖音”“火山小视频”等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的重庆地

区代理商。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互联网广告发布合同》，约定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

其代理的“抖音”“火山小视频”等平台上为成都某科技有限

公司所生产或销售的商品、服务或其他合法的宣传对象提供广

告发布、推介内容发布、链接推广等服务。广告费用以预付方

式支付，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收到的费用按照一定的充

值返点优惠比例折算为虚拟货币充入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指定

的网络平台账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

限公司认为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两方间的合作协议，

冻结并清零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上述平台中充值的虚拟

货币，导致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所预付充值的虚

拟货币也被冻结或清零。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请求返还无

法正常使用的虚拟货币所对应的费用。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抗辩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其仅负有代为充值虚拟货币的义务，

充值完成后其合同义务即已履行，故不同意返还费用。

（二）裁判结果

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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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广告发布合同》的约定，充值虚拟货币是作为数据推广费

用的付款方式，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还负有对数据推广内

容的提交、审查等义务或权限。因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原因，导致平台运营方将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充值的部分虚拟

货币采取冻结和清零措施，故即使其主要合同义务是充值虚拟

货币，但所充值金额因其自身原因而无法正常使用且最终灭失，

也应当视为其未全面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

主张返还相应虚拟货币所对应的款项，公平合理，应予支持。

法院遂判决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

利息和律师代理费用。宣判后，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及风险提示

抖音等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已经形成了由亿万用户和创作

者、商家组成的以互利共生为典型特征的应用生态。因移动互

联网应用平台具有广覆盖、快传播的特点，广大商家、众多广

告商遂通过充值的方式购买热度，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宣传、

推广其商品、服务。但该类宣传、推广方式具有即时性的特点，

商家必须精准捕捉消费热点、及时投放推广内容，故互联网应

用平台的运营主体或服务主体应当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确保平

台用户高效便捷使用充值的虚拟货币推广其商品和服务。本案

中，重庆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代理充值网络平台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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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商，因其与平台运营主体间的纠纷导致平台用户所充值

的虚拟货币灭失，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二、某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与龚某某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7 年 4月 24 日，龚某某与某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小汽车一辆。

该小汽车在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签订前三年龚某某已经购买，并

登记在自己名下。双方约定的融资租赁款项是 304000元，某公

司在 2017年 4月 24 日支付给龚某某 242910元，其余 61090元

并未支付，而是直接作为该车的首付款被某公司扣留。同日，

双方办理了抵押手续，将案涉小汽车抵押给某公司，但并没有

进行过户登记。该小汽车一直由龚某某使用，并未向某公司进

行过交付。此后，龚某某每月向某公司支付“租金”。2017年 12

月 1 日，因龚某某拖欠部分租金，某公司将案涉车辆从龚某某

处扣留，由公司使用。2018年 8月 30 日，某公司将案涉车辆出

售，并将所获款项 100885 元冲抵龚某某应支付的 10 期租金。

经查，某公司仅有融资租赁的资质，并无经营贷款的资质。龚

某某认为案涉合同实为抵押借款合同；某公司认为案涉合同为

融资租赁合同。龚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返还车辆并赔偿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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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公司将车返还给龚某

某；驳回龚某某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某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及风险提示

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前提应当是依法依规，不能扰乱市

场秩序，对国家的金融和管理产生不利影响。司法实践中，部

分融资租赁公司采取签订“售后回租合同”，实则进行抵押贷

款，有的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对融资租赁的汽车安装了 GPS 定

位系统，涉嫌侵犯承租人的隐私，在承租人不能偿还所谓的“租

金”时根据 GPS 的定位扣留汽车。本案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

为抵押借款合同或借款合同的融资租赁合同认定为无效，为类

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指引。对大量存在的这种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行为予以否定，对维护国家的金融秩序，

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向某、毕某、黄某、郑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2 年 11 月，被告人向某出资成立重庆某法律咨询有限公

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法律咨询、婚姻信息

咨询、销售摄影器材、安防设备等。从 2019年 5月开始，向某



— 7 —

以该公司为依托，通过网络发布广告，招揽到“侦探调查”“婚

姻调查”等业务后，安排被告人毕某、黄某、郑某以及田某等

人，采取在被害人驾驶的车辆上安装卫星定位装置、跟踪拍摄、

在被害人住处附近安装摄像设备等方式，非法获取被害人的行

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并出售给委托人，收取委托费、差旅费等费

用。向某等人共计非法获取八位公民的个人信息并予以出售，

获利 46 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向某、毕某、黄某、郑某三年八个月至八个月不等有期徒

刑，并处二十九万元至一万元不等罚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及风险提示

本案系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随着信息网络技

术快速发展，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与

此同时，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呈现高发多发态势。近年来，为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全国人大通过修订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的相关规定予以完善，最高法、最高检也以出台司法

解释等形式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进

一步明确。法院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立场，依法惩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坚决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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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本案各被告人以“私家侦探”为名承接“婚姻调查”等

业务，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采取在被害人驾驶的车辆上安装卫

星定位装置、跟踪拍摄、在被害人住处附近安装摄像设备等方

式非法获取公民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并出售给他人，已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法院依法对各被告人判处

刑罚，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四、时某某、李某某等 8 人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全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被告人时某某于 2020

年 1月 23日在其经营的拼多多网络购物平台网店上架“一次性

医用口罩”销售链接，订单随即暴增。2020 年 1月 24日至 26

日，时某某将大量伪劣口罩冒充“一次性医用口罩”在拼多多

平台上发货销售，销售金额 851 796.04 元。同月 26日，时某某

由于资金周转困难，遂与被告人李某某共谋合伙销售伪劣口罩，

同月 29 日至 31 日，时某某、李某某再次将大量伪劣口罩冒充

“一次性医用口罩”在拼多多平台上发货销售，销售金额 1 067

140.84 元。同年 2 月 3 日，因消费者在拼多多平台上投诉口罩

质量问题，拼多多平台将货款强制全额退还给消费者，致使时

某某、李某某无法收回货款，二人遂召回尚未被消费者签收的

伪劣口罩，在拆掉原有快递包装后再次销售给被告人高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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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某等人，销售金额共计 625 855元。高某某明知从李某某处

购买的口罩系伪劣口罩，仍予以销售谋利，其中，销售给被告

人张某伪劣口罩 97 700 只，销售金额为 136 780 元；销售给被

告人喻某某伪劣口罩 87 700 只，销售金额为 116 010 元。张某

明知系伪劣口罩，仍将其从高某某处购买的 97 700 只伪劣口罩

销售给被告人余某，销售金额 205170 元。余某明知系伪劣口罩，

仍将其从张某处购买的 97 700 只伪劣口罩销售给被告人彭某

某，销售金额 229 000元。彭某某明知系伪劣口罩，仍将其从彭

某某处购买的 97 700只伪劣口罩销售给重庆某建筑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 263 790元。被告人喻某某明知其购买的是伪劣口罩，

仍以 175 400 元的价格将其购买的伪劣口罩销售给被告人陈某

某，获得违法所得 54 390 元。陈某某明知其从喻某某、李某某

处购买的口罩系伪劣口罩，仍予以销售，销售金额 284 300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时某某、李某某等八名被

告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

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具有的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分别判处十三

年至一年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一百万元至十一万元不等

罚金。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没收对扣押在案的伪劣口罩

及作案工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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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意义及风险提示

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涉新冠疫情制假售假犯罪，以司

法保障疫情防控的典型案例。在案八名被告人在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明知所采购的口罩不符合防护标准要求，在巨大利益

驱使下，利用人民群众对防护口罩的迫切需要，通过线上网络

购物平台高价倒卖伪劣口罩，致使大量伪劣口罩迅速扩散至全

国各地。特别是被告人时某某、李某某二人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的伪劣口罩被消费者大量投诉，且被网络销售平台强制退款情

况下，依然不知悔改，召回尚未被签收的伪劣口罩后再次通过

微信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销售，罔顾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抗疫

大局，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人民法院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依法

从快、从严惩治此类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五、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某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重庆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著作权案

（一）基本案情

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北京公司）、重庆

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公司）、深圳市某计算

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计算机公司）经授权取得动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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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斗罗大陆》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和第四季的非独占信

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该动漫作品在某视频平台播出，系

热播剧。某视频更新动漫作品《斗罗大陆》后，“忆三漫剪”

等抖音用户在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抖音APP平台几乎同

步上传了大量《斗罗大陆》的视频，且播放量较大。抖音平台

称其 2020年拦截违规视频内容超过 2.64 亿条。某计算机公司、

某北京公司、重庆某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

行为保全，请求: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删除抖音 APP 上用户

名为“忆三漫剪”等账号中的所有侵害《斗罗大陆》动漫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视频；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删除抖音 APP 中所

有侵害《斗罗大陆》动漫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视频；立即采

取有效措施过滤和拦截用户上传和传播侵害《斗罗大陆》动漫

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视频。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通知-删除”规则系

在特定技术条件之下，基于平衡权利人与平台之间的利益而制

定，网络服务者对于网络用户利用其平台实施的侵权行为并非

只负删除义务，而是负有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的义务。必要措施的界定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现有技术

能实现过滤、拦截等功能且成本可承受时，则平台在知道新侵

权视频仍在不断上传的情况下，其在删除已有侵权视频外承担

过滤、拦截义务则是理所当然。必要措施的内容并非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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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可变的与发展的，必须兼顾技

术发展现状及当事人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为了防止侵权行为

的继续和侵害后果的扩大，当新的技术出现且该新技术可能实

现的情况下，应当将新的技术纳入必要措施范畴。法院遂支持

了某计算机公司、某北京公司、重庆某公司的申请请求。

（三）典型意义及风险提示

本案系我国首例要求短视频平台采取过滤、拦截等措施阻

止侵权视频不断上传的诉前禁令，该禁令从立法目的及条文原

文出发，论证并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下动态界定“必要

措施”的裁判规则，及时回应规制平台先侵权后治理发展路径

的司法需求。本案树立的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

其确立的相关司法理念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保护民营

企业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